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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在公开道歉中，他称自
己长期不在北京，便将房子交
付给内弟。其内弟于 2012年
与山东某建筑公司签订工程
承包合同，翻建德内大街 93
号院。虽然在道歉中李宝俊
提及“我负有不可推卸的责
任”，但不少网友还是认为，公
开道歉中提及将房子交付内
弟，李宝俊有刻意躲避责任的
想法。1月 31日下午，记者多
次拨打其手机希望李宝俊能
够澄清此事，但电话处于无人
接听的状态。

记者发现，在北京市严
厉打击违法用地违法建设专
项行动指挥部办公室发给徐
州人大常委会的《关于通报
人大代表李宝俊违法行为的
函》 中明确写明，2014年 7
月 31日在接到群众举报后，
相关部门就对违建现场进行

检查并要求李宝俊于8月4日
到相关部门接受调查。而 10
月 13日李宝俊才到达北京，
承认存在地下室，当时已经
进行了封闭，并表示愿意按
照建设工程规划许可证的批
准内容进行改正。

该函称，根据规定，李宝
俊已构成违法建设，其他违法
行为有关部门还在调查中。
这也就意味着，李宝俊对 93
号院存在违法开挖地下室的
行为是已经明知的，并不会因
道歉中称房子交付内弟而不
知情。

1 月 31 日新华社撰文
《“挖洞代表”终于“现身”但一
句“道歉”管用吗》。文章提到

“从北京市住建委及房地产交
易登记中心查询的数据看，这
个德内大街 93号院的业主登
记人就是李宝俊本人，不是他
的内弟或者别的亲戚。有网
民质疑：”亲戚借住能理解，但
不经本人同意，就敢在别人家
房子下面挖 18 米深的坑？

“……根据政府部门的介绍，
李宝俊本人对于违法建设触
犯法律的事实十分清楚。

西城区政府介绍，2014年
10月 13日，规划等部门就偷
挖地下室一事向其下发了整
改通知书，李宝俊本人当场表
示愿意配合整改。但现场工
人供述，直到塌陷为止，挖坑
一直没停。

（据北京青年报）

李宝俊人大代表资格终止
道歉诚意受到外界质疑

因私挖地下室引发塌陷事件的德内大街93号院业主李宝俊，1月31日上午向徐州市泉山区人大常委会递交了
辞职报告。当日下午，徐州市泉山区人大常委会做出关于接受李宝俊辞去徐州市第十五届人大代表职务请求的决定。

该市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接到泉山区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李宝俊辞去徐州市第十五届人大代表职务
请求决定的报告后，已经确认其报告合法有效。据介绍，这意味着李宝俊的人大代表资格，从即日起自行终止。

据媒体报道，在李宝俊的道歉信中他称自己长期不在北京，房子交付给内弟。其内弟于2012年与山东某建筑公
司签订工程承包合同，翻建德内大街93号院。

1月31日凌晨，德内大街93号
院的业主李宝俊向媒体发来一封道
歉信。他在信中称，自己长期不在
北京，便将房子交付给内弟。其内
弟于2012年与山东某建筑公司签订
工程承包合同，翻建德内大街93号
院，合同总金额为380万元。

李宝俊称，鉴于塌陷事故造成
的严重影响，“我负有不可推卸的
责任”。他称自己的行为已与人大
代表身份不符，决定“立即申请辞
去人大代表”，并于 1月 31日上午
向徐州市泉山区人大常委会递交辞
职报告。李宝俊还对“北京人民、

徐州人大常委会和徐州人民、受坍
塌事件影响的 5 户业主”表示道
歉，并承诺赔偿损失、承担填平陷
洞产生的费用。

1月 31日上午记者获悉，徐州
市泉山区人大常委会确认，收到李
宝俊委托人送来的辞去徐州市第十
五届人大代表职务的辞呈，区人大
常委会正在按照相关法律规定依法
进行处理，处理结果将报送徐州市
人大常委会备案。

1月 31日下午 5时许，记者从
泉山区人大常委会获悉，1月 31日
下午，徐州市泉山区人大常委会做

出关于接受李宝俊辞去徐州市第十
五届人大代表职务请求的决定。目
前，泉山区人大常委会已将会议的
相关决定，向徐州市人大常委会代
表资格审查委员会进行报告。

泉山区人大常委会表示，1月
31日下午，徐州市泉山区人大常委
会召开会议对李宝俊请辞徐州市人
大代表一事进行讨论，常委会组成
人员是 27 人，实际到会人数 23
人，通过审议表决一致同意李宝俊
辞去人大代表职务，没有弃权和反
对票，目前此结果已报告给徐州市
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

根据《选举法》相关条款的规
定，县级人大代表可以向本级人大
常委会书面提出辞职，常委会接受
辞职，须经组成人员的过半数通
过。辞去代表职务的请求被接受
的，其在人大常委会的其他职务相
应终止，由常委会或者人大主席团
予以公告。

据新华社报道，该市人大常委
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接到泉山区
人大常委会关于接受李宝俊辞去徐

州市第十五届人大代表职务请求决
定的报告后，已经确认其报告合法
有效。据介绍，这意味着李宝俊的
人大代表资格，从即日起自行终止。

李宝俊所在海荧集团旗下一公
司的总经理唐金超，1月 31日也向
媒体证实了道歉信的内容。他表示
李宝俊将辞去海荧集团董事长的职
务，交由自己接管。目前集团所有
业务已由唐金超负责，但相关任免
手续还没来得及办理。

李宝俊在道歉信中表示近日身
体不适在外地看病，未能及时回复
媒体的质疑，“深表内疚和不安”，
并感谢媒体的监督和帮助。而记者
发现，1月 29日李宝俊接受徐州当
地媒体采访时还称，他正在配合相
关调查，更多细节不太愿意透露，
现在是信息爆炸时代，消息传播
快，舆论不重要。他在当时认为现
在是法治社会，因此什么都不说最
好。

随着93号院坍塌事件的持续发
酵，舆论中不乏出现认为李宝俊的
行为可能会触犯刑法。

对此不少法律人士称，虽然在
司法实践中类似的行为有被处以重
大责任事故罪或过失以危险方法危
害公共安全罪的案例，但此事是否
触刑还要看相关部门调查后得出结
论。在最终结果尚未定论之前，因
其人大代表身份而享有的“人身自
由特别保护权”也引起了社会的关

注。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

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法》第三十二条的规定，县
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会代表，
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许
可，在本级人民代表大会闭会期
间，非经本级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
员会许可，不受逮捕或者刑事审
判。

如果因为是现行犯被拘留，执

行拘留的机关应当立即向该级人民
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人民代表大会
常务委员会报告。在法条中还表
明：“对县级以上的各级人民代表大
会代表，如果采取法律规定的其他
限制人身自由的措施，应当经该级
人民代表大会主席团或者人民代表
大会常务委员会许可”。

随着目前李宝俊辞去人大代
表，有关李宝俊的“人身自由特别保
护权”的议论告一段落。

@央视评论员“挖坑代
表”李宝俊在给谁“挖坑”？首
先，他在给周边无辜的市民

“挖坑”；其次，他在给“人大代
表”这极其神圣的职务“挖
坑”；第三，他在给自己“挖
坑”。对少数人大代表违法违
纪违背公德的“任性”，必须零
容忍。

@后羿粉丝 又是道歉又
是辞职(主动辞去人大代表职
务和公司董事长职务)，我可
不可以解读为“舍车保帅”或
是小壁虎的断尾自保？

@章诒和 我不明白，站
出来真诚道歉就这么难？

参与事故处理的岩土工
程专家何世鸣表示，这次塌陷
十分危险，幸亏现场处置人员
及时，让居民赶紧撤离，才避
免了进一步损失。这次先塌
的是路，如果先塌了房子，周
边居民和附近酒店住客的生
命都将受到巨大威胁，“后果
不堪设想”。

河海大学法学院副院长
王建文认为，作为人大代表，
李宝俊应当恪守法律底线，在
事发前违法建设，造成严重影
响后又消失不见拒绝配合调

查，突破了法律和道德的双重
底线。“对于存在重大安全隐
患的违建，公安部门应该抓紧
介入，考虑启动逮捕或刑事拘
留等强制措施。”王建文认为，
对公安机关来说，不可能以

“不知道其去向、行踪”等为
由，就放任不管。

新华社 1月 29日发表评
论文章称：“这位人大代表的
任性和贪婪，也暴露出相关部
门监管的滞后和缺失……人
大代表本应是替人民反映诉
求、为人民说话的群体，不仅
要依法履职，也要成为遵纪守
法的表率，更要主动接受人民
的监督。而如果一味‘有钱任
性’，不顾触犯法律法规去做
荒唐事，这样的人大代表不仅
无法代表人民，反倒成了胡作
非为的典型。更让人费解的
是，为何这样的人大代表在屡
次乱挖坑之后，依然能堂而皇
之地坐在人大代表的位子
上？原因恐怕是，某些人拥有
在相关监管部门‘摆平’事情
的门路或‘瞒天过海’能力。
而纵容如此行为的根源，在于
相关部门的监管滞后、无力，
甚至对于违法行为的无视。”

泉山区人大常委会接受李宝俊请辞人大代表

李宝俊将辞去海荧集团董事长职务

辞去人大代表意味失去人身自由特别保护

■声音

“这位人大代表的任性
暴露出相关部门监管缺失"

■争议

李宝俊公开道歉
是否在推卸责任


